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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23]926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3年 1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

010034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我们作为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地科技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对落

实函有关财务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现就落实函有关财

务问题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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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4.关于收入确认。 

前次审核问询回复及申报材料显示： 

（1）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土

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中，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相关合同条款或招投标

文件约 80%存在因甲方原因项目终止需要进行补偿的相关约定，相关条款表明公

司对累计已完成的履约部分具有“合格收款权”； 

（2）对于不满足合格收款权的合同，改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对财务报表毛利

率的影响分别为 0.62%、0.04%、0.46%和 5.11%。 

请发行人： 

（1）进一步结合合同条款中关于“合格收款权”的具体约定、《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同行业可比公司及行业惯例的情况，说明发行人认为满足“合

格收款权”的依据是否充分、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说明不满足合格收款权的合同改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对各期净利润的影

响情况，模拟测算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的准确性，以及上述合同的执行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进一步结合合同条款中关于“合格收款权”的具体约定、《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同行业可比公司及行业惯例的情况，说明发行人认为满足“合

格收款权”的依据是否充分、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土地整治

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中，一方面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具有定制化的特点，

工作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用途；另一方面公司和客户一般参考行业收费标准结合具

体服务工作量的方式约定收费，当项目由于客户或其他方而非公司自身的原因提

前终止时，客户通常会根据已完成部分的工作量和参考的收费标准支付服务费。

因此，公司上述业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第十一

条规定：“（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

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满足按时段法确认

收入的要求，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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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客户的合同通常明确约定了项目终止或合同解除情况下的补偿

义务，满足“合格收款权”的要求 

1、公司合同条款中的典型约定情况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通常约定（或类似意思表达的约定）： 

情形 1：“若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终止或无法完成审批的，甲方应根据乙方

已完成实际工作量支付相应服务款。”  

情形 2：“甲方需中途终止合同，应书面通知乙方，并阐明理由。已签订合

同，但乙方未开展工作，甲方所支付的款项乙方不予退还；若乙方已开展工作，

工作量未超过一半时，甲方应支付总技术咨询费的 50%给乙方；工作量已超过一

半时，甲方应支付总技术咨询费的 100%给乙方。” 

情形 3：“合同生效后，双方均不得随意终止或解除合同，否则随意终止或

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金额 10%的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由此产生

的全部损失。” 

情形 4：“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服务，到期拒付技术服务款项的，甲方

向乙方偿付本合同总价的 5%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

3‰向乙方偿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额的 50%。其它违约责任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2、上述合同条款中情形 1 和情形 2 明确约定了按已完成工作量收取款项的

权利，满足“合格收款权”的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合格收款权

指“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是指在由于客户或其他方原因

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

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情形 1 和情形 2 下，当项目终止或合同解除时，根据合同中的上述条款，

公司有权主张按照已完成部分的工作量和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获取相关报酬。由

于公司在合同谈判阶段与客户约定收费标准时必然会考虑项目的预计成本和合

理利润，在上述情况下公司对客户的权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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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中对“合格收款权”的界定。 

3、上述合同条款中情形 3，虽未直接明确基于已完成工作量的补偿方式，

但明确了客户解除合同需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根据《民法典》及《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的相关权利符合“合格收款权”的界定 

在情形 3 下，客户违约终止或解除合同应向公司支付合同金额 10%的违约金，

并赔偿公司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发行人的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土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合同从合同性质来

看属于《民法典》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规定的承揽合同。《民法典》第 787

条与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268 条对因合同甲方解除合同而给合同乙方带来的

损失赔偿进行了明确约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

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对于上述损失赔偿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释义》中明确为：“1、承揽人已完成的工作部分所应当获得的报酬；2、

承揽人为完成这部分工作所支出的材料费；3、承揽人因合同解除而受到的其他

损失。” 

此外，《民法典》第 584 条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113 条均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

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情形 3 下，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客户违约导致合同

终止后，企业有权根据已完成的工作量收取款项，该部分款项包括已发生的成本

和合理的利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关于“合格收

款权”的相关规定。 

4、上述合同条款中情形 4，虽未直接明确基于已完成工作量的补偿方式，

但明确了客户终止或解除合同需支付违约金并依法承担其他违约责任，根据《民

法典》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客户需承担的其他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已发生的成本和合理利润，公司的相关权利符合“合格收

款权”的界定 

在情形 4 下，客户违约终止或解除合同需支付违约金并依法承担其他违约责

任。《民法典》第 577 条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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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民法典》第 584 条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113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

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

获得的利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合同未明确约定，公司仍有权依法主张

损失赔偿等违约责任。 

关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会影响公司主张客户赔偿损失的权利，《民法典》

第 585 条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114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

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

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

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

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因此，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会

影响公司主张客户赔偿损失的权利。 

关于损失赔偿的范围，《民法典》第 584 条及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113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

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

的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针对承揽合同将损失赔偿范围明确为：“1、承揽人已完成的工作部分所应当获得

的报酬；2、承揽人为完成这部分工作所支出的材料费；3、承揽人因合同解除而

受到的其他损失。”由于发行人在与客户订立业务合同、确定交易价格时，通常

会考虑项目成本和合理的利润，因此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客户违约终止

或解除合同时，公司有权向客户主张的补偿包含已发生的成本和合理的利润。 

综上所述，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客户违约导致合同终止后，发行人有权就

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并且

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关于

“合格收款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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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少部分合同条款未明确约定因客户原因终止合同时的补偿义

务，公司对客户的权利仍满足“合格收款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客户违约等原因导致合同终止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公司有权主张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内的损失赔偿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2018），针对企业在整个

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在判断“合格收款权”

的效力时，需要结合：“第四，企业在进行判断时，既要考虑合同条款的约定，

还应当充分考虑适用的法律法规、补充或者凌驾于合同条款之上的以往司法实践

以及类似案例的结果等。例如，即使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相关的法律

法规等是否支持企业主张相关的收款权利；以往的司法实践是否表明合同中的某

些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在以往的类似合同中，企业虽然拥有此类权利，却在考

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没有行使该权利，这是否会导致企业主张该权利的要求在当前

的法律环境下不被支持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少部分项目合同，由于甲方固定签约格式条款等原因，

仅仅在合同中约定“任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等类似条款，但根据

上文所述的《民法典》第 787 条、第 584 条与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 268 条、

第 113 条，由于客户违约等原因导致合同终止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有权主张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内的损失赔偿额。 

综上，对于上述合同，在项目实际履行过程中，若因客户原因发生合同终止

或解除的情况，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支持公司对客户享有“合格收款权”。 

2、根据行业惯例，若因客户原因发生合同终止或解除的情况，发行人可按

照实际工作量获取相关报酬 

发行人经营的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

土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没有明确的行业收费指导文件，实务中通常参

考建筑设计或工程设计行业的相关指导意见及行业惯例进行合同结算条款的设

置。 

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分会编制的《建筑设计服务计费指导》（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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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1.7 条规定：“发包人因非设计人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

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或发包人按合同约定向设计人支付违约

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设计人完成工作量不足一半时，发包人向设计人支付设

计费总额的 50%，超过一半时，支付全部设计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

文本（专业建设工程）》第 14.1.1 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发包人因非设计人原因

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或发

包人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设计人支付违约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

应按照设计人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计算设计费，完成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

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设计费；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设计费。” 

因此，即使合同未约定相关的终止条款，公司通常可以参考行业惯例和上述

指导意见按照实际工作量与客户进行结算，获取相关报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中对“合格收款权”的要求。 

（三）从实际情况来看，报告期内各期因甲方原因已终止的项目，该等终

止项目收取的款项能够覆盖已发生成本并具有合理利润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因外部政策变化或客户调整开发计划等原因导致合同终

止的情形，属于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终止，公司能够按照已发生的成本及适当毛

利向客户收取相应的款项。报告期内，公司按时段法确认收入的终止项目情况列

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不含

税） 

终止原因 

合同终止

累计收款

（含税） 

合同终止累

计确认收入

（不含税） 

合同终止

累计确认

成本 

毛利 
毛利

率（%） 

1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旺片区）“三

旧”改造专项规划（2016-2020）》修编 
43.58 

外部政策

变化 
36.96 34.87 11.48 23.39 67.07 

2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村和贺丰村土地

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服务 
28.02 

外部政策

变化 
20.00 18.87 11.18 7.69 40.75 

3 
英德通用机场项目用地预审及节地评价技

术服务 
27.36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4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大健康产业谷规划 24.53 
外部政策

变化 
- - - - - 

5 
中山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东凤镇

项目区实施规划修改技术服务 
18.87 

外部政策

变化 
10.00 9.43 6.16 3.27 34.66 

6 
东晓南路-广州南站连接线用地预审技术服

务咨询 
13.68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5.80 5.47 3.84 1.64 29.89 

7 
迎咀组团连接乐广高速快速路扩建工程用

地预审技术服务 
8.96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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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不含

税） 

终止原因 

合同终止

累计收款

（含税） 

合同终止累

计确认收入

（不含税） 

合同终止

累计确认

成本 

毛利 
毛利

率（%） 

8 
东莞市厚街镇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化综合利

用项目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技术服务 
4.62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1.50 1.42 0.86 0.55 39.04 

9 
东莞市厚街镇绿化垃圾、大件垃圾收集处置

项目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技术服务 
4.62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1.50 1.42 0.64 0.78 54.83 

10 
肇庆高新区（大旺片区）“三旧”改造专项规

划（2016-2020）修改技术咨询 
3.77 

外部政策

变化 
- - - - - 

11 
从化区 7 条村庄的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

作技术服务 
254.25 

外部政策

变化 
107.80 101.70 54.06 47.64 46.84 

12 
广州市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村土地利

用规划编制工作技术服务 
110.19 

外部政策

变化 
81.80 77.17 43.72 33.45 43.35 

13 
茶陵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整改及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 
90.85 

外部政策

变化 
48.15 45.42 8.72 36.71 80.81 

14 
珠海市金湾区三板村、沙脊村、广发村、广

益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服务 
45.28 

外部政策

变化 
37.20 35.09 15.09 20.00 56.99 

15 

鹿寨县平山镇芝山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土地清查、项目勘测、项目规划设计

及预算编制项目 

27.54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14.60 13.77 2.93 10.85 78.76 

16 
新丰县上伍屋“三旧”改造用地报批技术咨

询服务 
18.87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17 

东 莞 市 桥 头 镇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2010-2020 年）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编

制（桥头镇迳联村更新单元项目）技术咨询

服务 

18.40 
外部政策

变化 
3.90 3.68 1.53 2.15 58.41 

18 
新丰县上伍屋“三旧”改造单元规划编制技

术咨询服务 
16.98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19 

桂林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资源化产业中心

项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方案编制

技术咨询服务 

13.21 
外部政策

变化 
4.20 7.92 7.67 0.25 3.13 

20 
新丰县上伍屋“三旧”改造改造方案编制技

术咨询服务 
12.26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21 
东莞市虎门镇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问题图斑

补划建库报备工作技术服务 
11.89 

外部政策

变化 
6.30 5.94 4.70 1.25 20.96 

22 
翠亨新区大茅上围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

技术咨询服务 
11.32 

外部政策

变化 
6.00 5.66 4.54 1.12 19.84 

23 

广东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儿童乐园涉及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预留规模落实方案编制

项目技术咨询服务 

11.32 
外部政策

变化 
9.60 9.06 1.24 7.82 86.33 

24 
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

制技术服务 
9.25 

外部政策

变化 
2.94 2.77 1.88 0.89 32.18 

25 茂名水东港多波束扫海测量 4.72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26 
民众镇 14 个村庄规划及村级土地利用规划

编制项目编制技术服务 
355.28 

外部政策

变化 
298.33 281.44 150.19 131.25 46.64 

27 

西气东输闽粤支干线 13#阀室（揭西门站）；

15#阀室（五经富门站及调压站）；16#阀室

（丰顺县门站）开口项目用地调规专项技术

服务 

53.77 
外部政策

变化 
38.00 35.85 10.08 25.77 71.88 

28 
中山市西部外环高速公路及小榄支线项目

用地预审及用地报批技术咨询 
46.04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29.28 27.62 22.96 4.66 16.88 

29 
乐昌市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和储备区划

定项目技术服务 
45.28 

外部政策

变化 
20.00 18.87 10.42 8.45 44.77 

30 

石榴岗路地块、洛溪桥西侧地块、金辉路

39 号地块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及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技术咨询服务 

35.47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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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不含

税） 

终止原因 

合同终止

累计收款

（含税） 

合同终止累

计确认收入

（不含税） 

合同终止

累计确认

成本 

毛利 
毛利

率（%） 

31 
鼎湖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与整改补

划技术服务 
33.96 

外部政策

变化 
10.80 10.19 - 10.18 99.96 

32 “广州翼”项目土地前期综合研究服务 28.25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22.45 21.18 17.34 3.84 18.11 

33 
湛江吴川机场空港经济区起步区一期工程

首批工程用地报批技术咨询服务 
14.15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6.34 5.98 2.99 2.99 50.05 

34 
湛江吴川机场空港经济区起步区（空港四路

北延线）用地报批技术咨询服务 
9.25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 - - - - 

35 

佛山植物园自然教育中心、科研中心等建设

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性论证方

案编制技术咨询服务 

15.09 
外部政策

变化 
4.80 4.53 0.01 4.52 99.78 

36 
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 80MW 光伏发电项目

技术咨询服务 
32.17 

外部政策

变化 
25.98 24.51 12.78 11.73 47.86 

37 
玉湖冷链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临时用地土

地复垦方案技术咨询服务 
10.58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5.61 5.29 1.63 3.66 69.19 

38 

白坭镇水都饮料基地南拓片区 8 号地块等

跨省建新方案（佛山市三水区 2019 年度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白坭镇第二批建新方案）编制技术咨询服务 

17.57 
外部政策

变化 
- 10.54 2.25 8.29 78.65 

39 

白坭镇水都饮料基地南拓片区 8 号地块等

耕作层剥离方案（佛山市三水区 2019 年度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

剂白坭镇第二批建新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

剥离再利用方案）编制技术咨询服务 

17.75 
外部政策

变化 
- 14.20 3.99 10.21 71.90 

40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盐

步社区）技术咨询服务 

13.21 
外部政策

变化 
- - - - - 

41 

东莞农商银行茶山支行办公楼及培训酒店

工程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技术咨询

服务 

9.25 
外部政策

变化 
4.90 4.62 1.19 3.43 74.24 

42 

2021 年度河源市龙川县铁场镇东湖村垦造

水田项目规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含土壤检

测）技术咨询服务 

16.19 
外部政策

变化 
9.77 9.22 4.12 5.10 55.31 

43 

2021 年度河源市龙川县铁场镇梓江村、铁

场村垦造水田项目规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含

土壤检测）技术咨询服务 

15.95 
外部政策

变化 
8.42 7.94 0.67 7.27 91.56 

44 
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整治

规划技术咨询服务 
14.91 

外部政策

变化 
2.00 1.89 0.81 1.08 57.14 

45 

中国科学院广州明珠科学园二期基本农田

调整项目规划修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及踏勘论证技术咨询服务 

28.02 
外部政策

变化 
14.85 14.01 0.29 13.72 97.93 

46 
光明小镇欢乐田园垦造水田工程（二期）施

工设计 
12.26 

客户调整

开发计划 
10.40 9.81 5.85 3.96 40.37 

合计 1,658.74  910.18 887.35 427.81 459.53 51.79 

由上表可知，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终止，公司能够根据已完成的工作量向客

户收取相应的款项，且该款项除了覆盖公司已发生的成本外还保留一定的毛利，

以上终止项目的综合毛利率为 51.79%。 

综上，对于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

土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基于合同约定、法律法规和行业惯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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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整个合同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

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满足《企业会计准则》对“合

格收款权”的定义。 

（四）公司合同中“合格收款权”的相关约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符合行业惯例 

经公开查询，发行人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

询服务、土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蕾奥规划、深城交、

新城市，以及主营业务包含规划、设计的创业板已上市的多家企业，其在公开披

露的信息中，均认为其合同条款满足“合格收款权”条件的相关约定。具体披露

的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情形对比如下： 

简称 上市日期 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情形 

苏州规划 

（301505） 
2023/7/19 

情形 1：在履行期间，发包方（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但仅指

非承包方（乙方）原因造成），发包方应按承包方完成的实际工作量

支付费用。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

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

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

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情形 3：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合理理由要求解除合同或终止服务的，

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补足。 

矩阵股份 

（301365） 
2022/11/22 

情形 1：在合同签订后，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

工作的，甲方不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应根

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设计费用。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

始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

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

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建研设计 

（301167） 
2021/12/6 

情形 1：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

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

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该阶段的设计费。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无论乙方是否

开始设计工作均不退还甲方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

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

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深城交 

（301091） 

 

2021/10/29 

情形 1：经证实甲方系因自己可实施或安排乙方以外的人完成咨询服

务任务而解除合同，乙方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要求甲方赔偿其因

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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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上市日期 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情形 

情形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合同双方任何一方可以书

面通知对方解除合同：①非归责于合同双方的原因，项目取消的；

②非归责于合同双方的原因，项目长期暂停超过 2 年。本合同履行

期间，因上述情形造成合同终止的，甲方应按乙方已经完成的工作

量向乙方支付费用，乙方同时应将已完成的阶段性成果移交甲方。 

情形 3：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非乙方过失等原因，甲方要求终止解

除合同并将本项目咨询业务另行委托其他机构承担的，甲方应按乙

方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费用。 

情形 4：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合同或解除合同，设计人

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经开始设计工作

的，按照经发包人确认合格的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结算设计费。 

山水比德 

（300844） 
2021/8/13 

情形 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

计工作的，不退还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

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

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

工作的，甲方无需支付费用给乙方，已支付的应予以退回；已开始

设计工作的，乙方应立即停止设计工作，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

实际工作量和已提交的设计成果，按实际工作量完成比例进行设计

费的结算。 

情形 3：如本项目部分或全部区域延缓或暂停的，甲方应及时书面通

知乙方，按乙方完成并经甲方书面确认的实际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设

计费。如本项目部分或全部区域最终取消的，按乙方完成的实际工

作量进行结算。 

情形 4：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无故要求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

工作的，不退还甲方已付的预付款；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应根

据双方确认的乙方实际工作量，支付相应设计费。 

深水规院 

（301038） 
2021/8/4 

情形 1：客户因非公司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公司未开始项目工

作的，不退还客户已付的定金或客户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已开始项

目工作的，客户应按照公司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计算服务费，完成

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费用的一半支付服务费；完成工作量

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费用的全部支付服务费。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客户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公司未

开始工作的，公司应退还预付款，已开始工作的，客户根据公司已

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服务费。 

情形 3：因客户原因造成合同终止和解除的，客户根据公司至终止日

止实际完成的并经客户审核确认的合格工作量，支付服务费。 

霍普股份 

（301024） 
2021/7/28 

情形 1：合同生效后,因甲方原因而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已开始设计

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设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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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上市日期 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情形 

情形 2：合同生效后,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已开始设

计工作的，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

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

支付。 

蕾奥规划 

（300989） 
2021/5/7 

情形 1：合同履行期间，因甲方原因造成合同终止或解除，乙方未开

始规划工作的，不退还甲方已付的预付款项；已开始规划工作的，

甲方应根据乙方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不足或等于一半时，按该阶

段规划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规划费的全部支付。 

情形 2：合同履行期间，因甲方违约造成乙方无法对合同进行实质性

履行，使得合同继续履行已无必要，合同必须终止或解除的，但乙

方已开始规划工作的，甲方根据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按评估后的

比例支付相关费用。 

情形 3：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

始规划工作的，退还甲方已付款的 50%；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已付

款不予以退还，同时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设计费用等。 

尤安设计 

（300983） 
2021/4/20 

情形 1：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工作，不退还甲

方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应根据甲方书面认可的乙

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 

情形 2：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

始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

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

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奥雅股份 

（300949） 
2021/2/26 

景观设计业务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但未对合同条款符合“合格收

款权”的情形进行披露。 

新城市 

（300778） 
2019/5/10 

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业务及工程设计业务采用时段法确认收

入，但未对合同条款符合“合格收款权”的情形进行披露。 

建科院 

（300675） 
2017/7/19 

规划设计业务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但未对合同条款符合“合格收

款权”的情形进行披露。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合同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约定情形与发

行人基本一致，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均按时段法确认收入，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的收入确认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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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不满足“合格收款权”的合同改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对各期净利润

的影响情况，模拟测算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的准确性，以及上述合同的执行

情况 

（一）不满足“合格收款权”的合同改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对各期净利润的

影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部分项目合同，由于甲方固定签约格式条款等原因，仅仅

在合同中约定“任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

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等类似条款，未明确约定

合同终止时的具体补偿义务。报告期内上述合同确认收入的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13.50%、16.11%、15.24%和 16.3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合同数量（个） 131 294 275 310 

时段法确认收入未明确合

格收款权的金额 
5,047.66 10,581.56 10,302.53 8,020.05 

营业收入 30,959.57 69,414.14 63,965.86 59,401.34 

占比 16.30% 15.24% 16.11% 13.50% 

若公司将上述合同视为不满足“合格收款权”，涉及的项目改按时点法确认

收入，对公司报告期各期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净利润（审定数） 2,283.97 7,891.05 8,321.52 6,717.82 

模拟测算净利润 2,510.97 7,584.33 7,644.74 6,250.07 

差异金额（“-”表示减少

净利润） 
227.00 -306.72 -676.78 -467.75 

差异率 9.94% -3.89% -8.13% -6.96%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可知，公司相关合同未明确“合格收款权”但采用时段法

确认收入的项目，假设按照时点法确认收入，对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净利润的影响

均在 10%以内，影响相对较小。总体来看，上述测算报告期内累计差异金额占报

告期内累计净利润的比例为-4.86%，比重较低。 



 

第 14 页  共 33 页 

2-14 

（二）模拟测算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的准确性说明 

发行人对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由时段法改按时点法确认收入，

模拟测算对各期利润表项目的影响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影响额 -766.28 -1,880.93 -2,661.86 -1,450.94 

营业成本影响额 -955.92 -1,188.53 -1,765.98 -906.96 

信用减值损失影响

额 

141.59 342.56 111.70 3.64 

资产减值损失影响

额 

24.66 -4.07 - - 

所得税费用影响额 79.57 -39.05 -107.40 -72.59 

净利润影响额 227.00 -306.72 -676.78 -467.75 

注：“-”表示减少。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公司全面梳理历史上已签署的合同情况，结合合同条款逐一判断“合格

收款权”条款，在此基础上进行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模拟测算 

公司针对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土

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的项目，除 2019 年度以前已履行完毕并全部确

认收入的项目外，均纳入模拟测算的项目范围内；公司对上述项目根据其合同条

款相关的违约条款逐一进行判断，筛选出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然

后将上述合同对应项目由时段法模拟调整为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在完成整个合同

的履约义务并经客户验收时确认收入，即：将未经客户最终验收前已投入的成本

计入合同履约成本（存货），在完成整个合同的履约义务并经客户验收时确认全

部的收入，同时结转成本。 

2、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模拟测算的基础上，对相关利润表科目进行同步

测算 

（1）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的测算说明 

根据营业收入的模拟测算结果，重新厘定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余额，并重新划分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相关账龄情况，按照公司的应收款项预

期信用损失计提政策，重新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确定对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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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的影响额。 

（2）所得税费用 

根据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测

算金额，按照公司报告期各期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所得税费用影响额。 

综上，发行人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由时段法改按时点法确认收

入，模拟测算的范围完整，测算结果准确。 

（三）不满足“合格收款权”合同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相关合同未明确“合格收款权”但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

的合同数量、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合同数量（个） 131 294 275 310 

时段法确认收入未明确合

格收款权的金额 
5,047.66 10,581.56 10,302.53 8,020.05 

营业收入 30,959.57 69,414.14 63,965.86 59,401.34 

占比 16.30% 15.24% 16.11% 13.50% 

经统计，发行人报告期内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收入占比分别为

13.50%、16.11%、15.24%和 16.30%，整体占比较低；上述未明确约定“合格收

款权”的合同截至报告期各期末的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未约定合格收

款权 
5,047.66 100.00% 10,581.56 100.00% 10,302.53 100.00% 8,020.05 100.00% 

其中： 

已履行完毕 
2,369.03 46.93% 5,075.56 47.97% 4,827.80 46.86% 4,630.82 57.74% 

尚在履行中 2,678.63 53.07% 5,350.31 50.56% 5,423.36 52.64% 3,386.40 42.22% 

中止 - - 51.89 0.49% - - - - 

终止 - - 103.8 0.98% 51.37 0.50% 2.83 0.04% 

发行人上述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绝大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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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中，报告期各期占比均在 98%以上，且未发生合同纠纷的情况。2022 年度

终止项目金额较大，主要系“民众镇 14 个村庄规划及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项

目编制技术服务”因政策变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签订了终止协议，补充结算

金额为 110.025 万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已履行完毕的不满足“合格收

款权”的合同累计毛利率为 50.07%，已收款比例为 60.27%，收款比例较高，同

时合同结算金额能够补偿成本与合理利润。 

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财务及市场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员，了解发行人合同及招投标

文件中关于“合格收款权”的相关约定情况，了解行业规范及行业结算惯例对“合

格收款权”的执行情况；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合同台账，抽样并复核相关合同，根据其合同条

款相关的违约条款逐一进行判断，筛选出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合同，并

与发行人的判断对比是否一致； 

3、查阅了同行业公司披露的合同满足“合格收款权”条款的情形，并与发

行人的合同条款比较是否较为一致； 

4、分析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时段法下确认收入的相关数据，并结合未明确约

定“合格收款权”的情况，复核发行人模拟测算其改为时点法确认收入的相关数

据的准确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对于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及处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咨询服务、土

地整治及生态修复技术服务业务，基于合同约定、法律法规和行业惯例，发行人

在整个合同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

和合理利润的款项，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满足《企业会计准则》对“合

格收款权”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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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假设发行人相关合同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但采用时段

法确认收入的项目，按照时点法确认收入，经模拟测算，上述处理对发行人报告

期各期净利润的影响均在 10%以内，影响相对较小；报告期内模拟测算净利润累

计差异金额占报告期内累计净利润的比例为-4.86%，比重较低。上述模拟测算的

依据充分、过程合理、结果准确。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明确约定“合格收款权”的

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回款正常，未发现异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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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关于应收账款。 

申报材料及前次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6,541.43万元、32,385.61万元、

45,600.07 万元和 53,082.04 万元，应收账款欠款方主要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

和事业单位。应收账款余额增长主要系客户资金面持续趋紧，回款较慢，同时

付款审批流程较长，结算周期相对较长。 

请发行人： 

（1）结合在手货币资金、现金流量净额等，说明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对

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的影响情况，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 

（2）结合最新情况，进一步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否有所改善或恶化；

针对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说明涉及的项目情况，双方对项目质量等是

否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在手货币资金、现金流量净额等，说明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对

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的影响情况，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 

（一）发行人在手货币资金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较为充足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12,899.16 万元，其中主

要为银行存款余额 12,108.70 万元，占比 93.87%；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5,050.86 万元，均系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银行存款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均系

100 天以内；持有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001.87 万元，均为公司购买的

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到期日为 2023 年 11 月；持有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0.32

万元，均为公司购买的到期日大于一年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到期日为 2026

年 3 月；上述在手货币资金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合计 21,972.21 万元。假设

以公司最近三年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

情况，以估算的 2023 年-2024 年营业收入为基础测算，目前发行人在手货币资金

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可以满足公司未来两年营运资金的需求，发行人营运资

金较为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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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下降趋势主要受员工人数快速增加及外

部环境等偶发性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22,395.38 48,394.91 55,962.65 51,675.47 

营业收入 30,959.57 69,414.14 63,965.86 59,401.3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2.34% 69.72% 87.49% 8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78.07 -9,574.50 -4,278.17 5,97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的波动比例 
/ 123.80% -171.58% -12.5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8,819.51 31,582.46 25,708.78 16,694.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的波动比例 
/ 22.85% 53.99% 74.34% 

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51,675.47 万元、

55,962.65 万元、48,394.91 万元和 22,395.3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99%、87.49%、69.72%和 72.34%，占比较高，公司总体回款情况较好，能够

为公司日常经营提供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入。2022 年度及 2023年 1-6月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发行人营业收入规模

增加，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各地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且在公共卫生健

康领域支出较多，客户回款进度有所放缓。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977.07 万元、

-4,278.17 万元、-9,574.50 万元和-9,378.07 万元，报告期内呈下降趋势，主要系：

①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也增加较快，由 2020 年末

的 1,262 人增加至 2023 年 6 月末的 1,777 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大幅上升，报告期内分别为 16,694.80 万元、25,708.78 万元、31,582.46 万元和

18,819.51 万元；②公司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2020 年以来受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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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影响，政府财政支出较多，公司部分项目回款进度受到一定影响，滞后

于合同约定的进度。 

1、随着发行人新业务布局和人员结构的趋于稳定，需要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近期内不会面临大幅增加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员工人数为 1,262 人、1,720 人、1,804 人和 1,777 人，

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员工人数增幅为 42.95%，员工增长的原因主要系公司加强

业务拓展的需求、业务全国化布局的推行以及为提升项目实施质量及项目实施过

程的可控性；随着发行人业务布局趋于稳定，2022 年以来员工人数增速有所放

缓，发行人人员结构和人数均趋于稳定，短期内不会再大幅增长，需要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不会持续大幅增加。发行人报告期内新增员工较多，新

员工形成产值相对老员工偏低，随着新员工的职业沉淀，效率提升，人均产值将

会有所增加，长期来看将会对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产生正向影响。 

2、随着外部环境影响逐渐减弱，发行人的项目实施周期和客户回款周期预

期将进一步加快 

随着国内相关政策的调整，外部环境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的影响逐渐减弱，

一方面项目实施周期预期将会缩短，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将会

有所缓解，项目回款进度预期将会加快。发行人于 2021 年制定了《关于促进应

收账款催收的工作要求》，加强营销中心、财务中心、生产实施部门之间的协作

以提高客户回款效率，2022 年成立了运营管理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对项目收款

的管理。 

（三）发行人银行授信额度充足，未来债务融资空间较大，可满足营运资

金要求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8.40%、42.89%、43.69% 和 44.57%，

报告期各期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124.58 倍、150.65 倍、242.67 倍和 22.63 倍，

仍有较大债务融资空间。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已与浦发银行、汇丰银

行、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银行签订授信协议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贷款授信额

度合计 32,000.00 万元，已使用授信额度 7,487.58 万元，剩余授信额度充足，

债务融资可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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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发行人在手货币资金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较为充足，银行剩余授

信额度亦较为充足，两者合计 46,484.63 万元能够满足经营活动需要的资金需求。

发行人人员结构和人数均趋于稳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压力短期

内不会再增加，随着发行人新员工的职业沉淀，效率提升，长期来看将会对发行

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随着国内相关政策的调整，

外部环境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一方面项目实施周期预期将会

缩短，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将会有所缓解，项目回款进度预期

将会加快。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不会导致流动性紧张，发行人

目前及短期内不存在资金紧张情形，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影响较小。 

二、结合最新情况，进一步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否有所改善或恶化；

针对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说明涉及的项目情况，双方对项目质量等是

否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 

（一）结合最新情况，进一步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否有所改善或恶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43、1.64、1.21 和 0.41（未年化

计算），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原因系：一方面，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营

业收入持续增加，公司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结算周期相对较长，实际付款进度滞后于合同约定进度，期末应收账款增长快于

营业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增速及各地政府财政收入增速

放缓影响，部分地区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付款进度有所放缓。 

1、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回款情况稳定，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占比低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且 85%以上为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客

户，资信情况良好，因此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稳定 

（1）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22,395.38 48,394.91 55,962.65 51,675.47 

营业收入 30,959.57 69,414.14 63,965.86 59,401.3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72.34% 69.72% 87.49%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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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51,675.47 万元、

55,962.65 万元、48,394.91 万元和 22,395.3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99%、87.49%、69.72%和 72.34%，占比较高。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6 月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发行人营业收

入规模增加，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各地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且在公共

卫生健康领域支出较多，客户回款进度有所放缓。 

（2）公司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报告期各期末，同行业可比公司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占比情况，具体列示如

下： 

公司名称 
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正元地信 65.71% 56.94% 61.68% 67.24% 

超图软件 51.87% 63.36% 45.15% 18.29% 

蕾奥规划 35.28% 35.65% 20.07% 19.98% 

深城交 38.49% 44.88% 22.57% 17.96% 

新城市 56.72% 55.02% 63.42% 59.60% 

平均值 49.61% 51.17% 42.58% 36.61% 

发行人 46.61% 44.01% 34.73% 19.29% 

注：数据来源为上市公司公告信息。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较高符合行业特

性，具有合理性；同时公司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

均值，应收账款质量优于同行业。 

（3）公司各期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资信情况良好，尚未出现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 

报告期内各期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按客户类型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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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政府部门 28,275.61 74.63 22,060.59 72.26 9,750.14 61.56 3,987.44 63.86 

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 
6,657.92 17.57 5,846.41 19.15 4,072.00 25.71 1,417.47 22.70 

其他 2,953.87 7.80 2,620.38 8.58 2,015.54 12.73 838.99 13.44 

小计 37,887.40 100.00 30,527.37 100.00 15,837.68 100.00 6,243.90 100.0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各期末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余额的客户构成主要为政

府部门、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报告期各期末的占比分布为 86.56%、87.27%、

91.42%和 92.20%。该部分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尚未出现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情

形，公司与客户的应收款项也不存在争议、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形。 

2、发行人管理层积极加强客户回款管理，同时行业主管单位加强结算指导，

2022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有所改善 

（1）报告期内发行人回款总体情况稳定，2022 年 7-12 月回款总额偏低主要

系廉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影响，并未恶化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 上半年回款 22,395.38 20,614.94 20,202.41 16,888.50 

2 下半年回款 / 27,779.97 35,760.24 34,786.97 

3 全年回款 / 48,394.91 55,962.65 51,675.47 

4 下半年回款占比 / 57.40% 63.90% 67.32% 

由上表可知，2020-2022 年度下半年回款金额为 34,786.97 万元、35,760.24

万元和 27,779.97 万元，占全年回款的比例分别为 67.32%、63.90%和 57.40%。

每年下半年的收款比例均偏高，2022 年下半年回款总额较 2020 年下半年和 2021

年下半年偏低，主要系廉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的影响，报告期内各年下半年廉

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的回款金额分别为5,569.21万元、7,364.27万元和0万元，

剔除该项目影响后，2020-2022 年度下半年的回款金额为 29,217.76 万元、

28,395.96 万元和 27,779.97 万元，与前几年相比较为稳定，回款情况并未恶化。

报告期内各期上半年回款金额分别为 16,888.50 万元、20,202.41 万元、

20,614.94 万元和 22,395.38 万元，回款金额逐年增加，回款情况趋势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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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自 2021 年下半年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客户回款管理，剔除廉江市

新型智慧城市项目回款影响后，发行人 2022 年度总体回款较 2021 年度提升，有

所改善 

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加强客户回款管理，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发行人于 2021 年制定了《关于促进应收账款催收的工作要求》，加强营销中心、

财务中心、生产实施部门之间的协作以提高客户回款效率，2022 年成立了运营

管理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对项目收款的管理，2022 年度的回款总体情况较 2021

年度提升。报告期内，剔除廉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的影响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 上半年回款 22,395.38 20,368.31 15,313.31 13,669.53 

2 下半年回款 / 27,779.97 28,395.96 29,217.76 

3 全年回款 / 48,148.28 43,709.27 42,887.29 

2022 年下半年回款绝对额较 2021 年下半年略有降低，主要系 2022 年 12 月

初，国内公共卫生相关政策有所调整，短期内影响了客户的正常办公，付款流程

有所滞后，对 12 月的回款金额产生了暂时性影响，但 2022 年度总体回款较 2021

年度有所提升，呈现向好趋势。剔除廉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的影响后，报告期

内各期上半年回款金额为 13,669.53 万元、15,313.31 万元、20,368.31 万元和

22,395.38 万元，回款金额逐年增加，回款情况趋势向好。 

（3）根据公司所属行业主管单位对应结算服务费的指导文件，公司应收账

款回收有望加快 

2022 年 8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清理

拖欠测绘地理信息企业账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1616 号）

文件,明确指出“近年来，受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和疫情多点散发等多种因素影

响,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较快、被拖欠情况增多。测绘地理信息企业

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拖欠账款已严重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

甚至生存，影响到行业的发展”，文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督促所属机

构及时清偿拖欠测绘地理信息企业账款，特别是涉及基础测绘、调查监测、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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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等业务的账款”，“并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测绘地理信息企业账款长效

机制”。在上述政策支持下，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有望加快。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较高；报告期内发行人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

均值，应收账款质量优于同行业；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余

额的客户构成主要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尚未

出现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公司与客户的应收款项也不存在争议、涉及诉讼

或仲裁情形。根据发行人最新的回款情况显示，2023 年上半年回款情况与报告

期前几年相比回款金额有所增加，回款情况趋势向好；随着国内公共卫生相关政

策的调整以及行业主管单位的文件指导，政府相关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将会有所

缓解，项目回款进度预期将会加快。 

（二）针对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说明涉及的项目情况，双方对项

目质量等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 

1、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总体上规模较小、较为分散，

正常回款中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为 33,761.63 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41.54%，总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年以上未回款的

项目应收余额 

2023 年 6 月 30 日 

项目数量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占比（%） 

期后回款金额占应收

账款余额的比例（%） 

50 万以上 147 17,244.62 51.08 0.70 

20-50 万 244 7,509.08 22.24 1.04  

20 万以下 1,098 9,007.93 26.68 2.13 

合计 1,489 33,761.63 100.00 1.16 

注：期后回款金额统计区间为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由上表可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较多，其中 50 万以

上的项目数量 147 个，占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余额的 51.08%，

50 万以下的项目数量 1,342 个，占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余额的

48.92%，呈现项目规模较小且数量较多的特点。公司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项目在

期后的回款比例为 1.16%，期后回款比例较低，系期后回款时间周期较短。 



 

第 26 页  共 33 页 

2-26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大部

分已履行完毕，虽存在极少数被中止或终止，但不存在质量争议或纠纷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为 26,252.68 万元，其执行状态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余额 

2023 年 6 月 30 日 

金额 占比（%） 

其中：已履行完毕 23,691.68 70.17 

尚在履行中 10,043.18 29.75 

中止 - - 

终止 26.77 0.08 

合计 33,761.63 100.00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大部分已正常履行完毕或尚在履

行中，占比为 99.92%；少数几个项目被中止或终止，双方对项目质量等不存在

争议或潜在争议，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3、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主要项目

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项目质量等争议或潜在争议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前三十大

的项目中，已正常履行完毕的 18 个，占比 60.00%，不存在被中止或终止的项目，

在履行项目不存在项目质量等争议或潜在争议；均为对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比 100.00%，回款延迟主要受采购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结算周期相对较长及近年来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前三十大的

项目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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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已回款金

额 

2023 年 6

月末应收

账款余额 

坏账准

备金额 

2023 年

7-8 月回

款金额 

项目状

态 

双方对项目

质量等是否

存在争议或

潜在争议 

1 
廉江市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确权登

记发证项目（包组二） 
廉江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4,848.97  2,909.38  1,454.69  145.47  -    执行中 否 

2 
雷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项目

（包一） 
雷州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939.00  1,448.36  490.64  50.24  -    已完成 否 

3 
吴川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项目编制服务 
吴川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454.05  305.25  459.33  42.80  

           

-    
执行中 否 

4 陆丰市补充耕地项目整改技术服务 陆丰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354.97  -    354.97  35.50  
           

-    
已完成 否 

5 

2017 年度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林

头镇、小良镇和霞洞镇耕地提质改

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茂名市电白区土地垦

复服务站 
事业单位 595.94  263.37  332.57  112.65  -    已完成 否 

6 

肇庆市高要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建新方案编制及

建设用地报批等相关技术服务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

要分局 
政府部门 396.00  -    316.80  25.74  79.20  执行中 否 

7 
武冈市城镇开发边界内 1:500 地形

图生产更新项目 
武冈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318.00  -    302.10  30.21  -    已完成 否 

8 
郁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编制项目技术服务 
郁南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599.00  179.70  

         

299.50  

          

20.97  

           

-    
执行中 否 

9 
陆丰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及耕地恢

复潜力调查技术服务 
陆丰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271.58  -    271.58  27.16  -    已完成 否 

10 
云浮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技术咨询服务 

云浮市云城区自然资

源局 
政府部门 294.12  -    238.40  17.55  -    执行中 否 

11 
梅州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平衡

表编制试点工作项目技术咨询服务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523.50  300.00  223.50  11.88  -    已完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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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已回款金

额 

2023 年 6

月末应收

账款余额 

坏账准

备金额 

2023 年

7-8 月回

款金额 

项目状

态 

双方对项目

质量等是否

存在争议或

潜在争议 

12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房地一体农

村不动产登记发证项目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城乡建设和管

理局 

政府部门 613.50  276.08  214.73  21.47  -    执行中 否 

13 

长葛市 2018年度第三批补充耕地储

备项目第一标段（设计）技术咨询

服务 

长葛市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210.49  -    210.49  63.15  -    已完成 否 

14 
中山市南区街道用地报批综合咨询

技术服务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

建设和管理局 
政府部门 268.00  -    205.87  13.64  -    执行中 否 

15 
龙川县自然资源局耕地恢复潜力调

查评价技术咨询服务 
龙川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99.30  -    199.30  18.93  -    已完成 否 

16 
廉江市 274条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

项目（包组四） 
廉江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459.00  275.40  183.60  91.80  -    已完成 否 

17 

南雄市 2020年度第二批垦造水田项

目（古市镇古市村、柴岭村）勘测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建设项目工

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南雄市土地储备中心 事业单位 220.41  -    179.98  11.18  -    执行中 否 

18 

长葛市 2018年度第四批农村建设用

地复垦项目第一标段（设计）技术

咨询服务 

长葛市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179.15  -    179.15  53.74  -    已完成 否 

19 
藤县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

全过程工程管理咨询服务 

藤县城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企业 229.08  50.00  179.08  33.82  -    已完成 否 

20 
新兴县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项目（2020-2035 年） 

新兴县城乡规划事务

中心 
事业单位 283.28  56.66  169.97  12.75  -    执行中 否 

21 
南雄市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项目 
南雄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582.00  180.00  169.20  16.92  -    执行中 否 



 

第 29 页  共 33 页 

2-29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已回款金

额 

2023 年 6

月末应收

账款余额 

坏账准

备金额 

2023 年

7-8 月回

款金额 

项目状

态 

双方对项目

质量等是否

存在争议或

潜在争议 

22 丰顺县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项目 丰顺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419.73  251.83  167.91  29.39  -    已完成 否 

23 
云浮市云安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项目（包组三） 

云浮市云安区自然资

源局 
政府部门 302.00  134.60  167.40  44.44  -    已完成 否 

24 

乐平镇暨塘村村级工业园城市更新

项目完善用地手续中介服务技术咨

询服务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三

水分局乐平管理所 
政府部门 159.60  -    159.60  15.96  -    已完成 否 

25 
赤峰市喀喇沁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编制技术服务 
喀喇沁旗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99.50  -    159.60  15.96  -    执行中 否 

26 

2021年度信宜市 13个垦造水田项目

规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含土壤检测）

技术咨询服务 

信宜市地质环境监测

与生态修复中心 
事业单位 158.70  -    158.70  15.87  -    已完成 否 

27 
从化经济开发区明珠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服务 

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政府部门 284.40  71.10  156.42  13.51  -    执行中 否 

28 
扎赉特旗村庄规划编制项目（六标

段）技术服务 
扎赉特旗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63.20  15.00  148.20  14.82  -    已完成 否 

29 
扎赉特旗村庄规划编制项目（七标

段）技术服务 
扎赉特旗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161.50  15.00  146.50  14.65  -    已完成 否 

30 
电白区耕地提质改造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第一批) 

茂名市电白区土地垦

复服务站 
事业单位 338.50  193.92  144.58  99.20  -    已完成 否 

注：期后回款统计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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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编制的回款明细表，核查报告期内各年度的回款情况； 

2、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及销售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对应收账款的催收管理

制度和执行情况； 

3、分析发行人在手货币资金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情况，获取并复核现

金流量收入和支出情况，了解发行人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

及流动性的风险； 

4、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及银行授信协议，分析发行人银行授信情况，了解发

行人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流动性的风险； 

5、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明细表，了解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客

户构成情况； 

6、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了解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

账龄结构，分析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及合理性；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占比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7、获取发行人回款明细表，访谈业务人员，了解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

目执行情况，双方对项目质量等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 

8、报告期各期，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对主要客户实施函证及走访程序，核

实按项目的开票及收款情况以及项目各阶段工作的节点内容、达成时间、对应的

金额、项目进度等，对收入的核查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30,959.57 69,414.14 63,965.86 59,401.34 

发函金额 22,885.17 55,372.38 47,558.24 46,756.68 

发函比例 73.92% 79.77% 74.35%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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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回函金额 19,186.44 48,040.48 39,886.80 42,662.12 

回函比例 61.97% 69.21% 62.36% 71.82% 

走访金额 18,831.05 42,351.82 43,067.96 42,429.29 

走访比例 60.82% 61.01% 67.33% 71.43% 

对应收账款的核查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 81,281.20 69,359.46 45,600.07 32,385.61 

发函金额 59,905.73 54,012.36  31,820.59 23,114.13 

发函比例 73.70% 77.87% 69.78% 71.37% 

回函金额 46,806.82 44,414.08  26,145.14 20,388.65 

回函比例 57.59% 64.03% 57.34% 62.96% 

走访金额 49,087.31 39,210.78 27,698.44 20,662.31 

走访比例 60.39% 56.53% 60.74% 63.80%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在手货币资金及可较快变现的金融资产较为充足，银行授信额度

亦较为充足，能够满足经营活动需要的现金流支出需求。发行人人员结构和人数

均趋于稳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压力短期内不会再增加，随着发

行人新员工的职业沉淀，效率提升，长期来看将会对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随着国内公共卫生相关政策的调整，外部环境对发

行人业务经营活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一方面项目实施周期预期将会缩短，另一方

面政府相关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将会有所缓解，项目回款进度预期将会加快。报

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不会导致流动性紧张，发行人目前及短期内

不存在资金紧张情形，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活动影响较小； 

2、根据发行人最新的回款情况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回款总体情况稳定，

2022 年 7-12 月回款总额偏低主要系廉江市新型智慧城市项目影响，剔除该影响

因素后，2022 年回款总额较 2021 年提升，回款情况总体有所改善，2023 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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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款情况与报告期前几年相比回款金额有所增加，回款情况趋势向好；报告

期内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报告期内发

行人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金额占比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应收账款质量优

于同行业；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余额的客户构成主要为政

府部门、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尚未出现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的情形，公司与客户的应收款项也不存在争议、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较多，50 万以下的项目数量 1,342

个，占超过一年以上未回款的项目应收账款余额的 48.92%，呈现项目规模较小

且数量较多的特点；上述项目大部分已正常履行完毕或尚在履行中，占比为

99.92%；少数几个项目被中止或终止，双方对项目质量等不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

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随着国内公共卫生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及行业主管单位的文件指导，政府相关

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将会有所缓解，项目回款进度预期将会加快。 

 

专此说明，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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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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